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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雷霆雷霆雷霆 11114444」」」」行動總結行動總結行動總結行動總結    

    

為淨化粵港澳三地治安環境，共同維護社會穩定，在 2014 年 11 月 1 日開始，展開為期

兩個月，代號「雷霆 14」的聯合打黑行動。 

今年行動重點打擊的不法犯罪活動包括：黑社會犯罪活動、販賣毒品、販賣人口、跨

境販運及操控婦女賣淫、跨境有組織盜竊集團犯罪案件、清洗黑錢犯罪等。 

聯合行動由警察總局負責統籌，聯同治安警察局及司法警察局人員展開有關的警務行

動。 

行動期間，澳門警方巡查了本澳多間大型博彩娛樂場、卡拉 OK 酒吧、網吧、桌球室、

賓館及別墅、遊戲機中心、按摩中心、桑拿和夜總會等公眾娛樂場所。兩局人員出動巡查

總數超過   750   次。 

 

以下是行動期間的統計數字： 

(一) 巡查行動中，澳門警方共動用警力 6556 人次； 

(二) 合共調查了 18600 人，當中包括 14481 男，4119 女；  

(三) 被帶返警局調查者，合共 1582 人，包括 1156 男，426 女；  

(四) 警方送交檢察院處理的人共 539 人，分別是 443 男，96 女。  

一. 行動期間，查獲的案件中所涉及的犯罪行為：  

 

序號 所涉及的犯罪行為 宗數 人數 男 女 

1 販毒、吸毒 12 22 19 3 

2 販毒 8 12 10 2 

3 吸毒 17 21 17 4 

4 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 1 1 1 0 

5 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加重侮辱 1 1 1 0 

6 
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抗拒及脅迫、違令 2 2 1 1 

7 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 29 43 38 5 

8 性脅迫 1 1 1 0 

9 
侵犯住所 、 嚴重脅迫 、 搶劫未遂 、 普

通傷害身體完整性、 禁用武器及爆炸性物質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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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所涉及的犯罪行為 宗數 人數 男 女 

10 搶劫 6 5 5 0 

11 勒索 、  犯罪集團 1 3 3 0 

12 加重盜竊、犯罪集團 1 2 2 0 

13 加重盜竊 、 詐騙 1 1 0 1 

14 加重盜竊 16 18 14 4 

15 盜竊 11 14 8 6 

16 加重詐騙 1 1 1 0 

17 詐騙 (相當巨額) 5 6 5 1 

18 詐騙 ( 巨額) 、 關於身份之虛假聲明、非法

再入境 
1 1 1 0 

19 詐騙 15 18 16 2 

20 使用或占有他人文件 2 2 1 1 

21 使用虛假證明、使用他人身份證明文件 1 1 1 0 

22 偽造文件 、 詐騙 2 3 3 0 

23 偽造文件 33 40 26 14 

24 偽造文件、行賄 1 1 1 0 

25 偽造文件、偽造技術註記 2 2 1 1 

26 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 4 4 3 1 

27 信任之濫用(相當巨額) 、 虛構犯罪 1 1 1 0 

28 信任之濫用 7 8 8 0 

29 
信任之濫用、詐騙、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 1 1 1 0 

30 將假貨幣轉手 1 2 2 0 

31 公務上之侵占 7 7 3 4 

32 為賭博的高利貸、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9 15 14 1 

33 為賭博的高利貸、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文件

的索取或接受 
17 31 29 2 

34 為賭博的高利貸、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文件

的索取或接受、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 脅

迫、搶劫 

2 2 1 1 

35 為賭博的高利貸、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 、 搶

劫 
1 1 1 0 

36 為賭博的高利貸、文件的索取或接受 10 17 13 4 

37 為賭博的高利貸  4 4 4 0 

38 在不法賭博的現場 2 6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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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所涉及的犯罪行為 宗數 人數 男 女 

39 賭博的不法作出 2 7 7 0 

40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11 20 19 1 

41 不當獲取、使用或提供電腦數據資料 、 干

擾電腦系統 、 用作實施犯罪的電腦裝置或

電腦數據資料 、 犯罪集團 

1 4 4 0 

42 加重電腦詐騙 2 4 3 1 

43 電腦詐騙 2 10 10 0 

44 操縱賣淫、犯罪集團 1 1 0 1 

45 操縱賣淫 2 2 2 0 

46 協助 、 偽造文件、 收留、犯罪集團  1 4 4 0 

47 造成火警、爆炸及其他特別危險 1 2 2 0 

48 關於身份之虛假聲明 6 6 5 1 

49 非法再入境 48 51 34 17 

50 加重侮辱 6 8 8 0 

51 毀損 5 5 5 0 

52 收留 28 31 22 9 

53 抗拒及脅迫 1 1 1 0 

54 恐嚇 6 7 3 4 

55 違令 6 6 6 0 

56 違反判決所定之禁止 1 1 1 0 

57 將添附物不正當據為己有 4 4 4 0 

58 禁用武器及爆炸性物質 3 3 3 0 

59 僱用 13 13 11 2 

60 僱用、袒護他人 2 2 2 0 

61 關於色情及猥褻物品的公開販賣、陳列及展

示 
22 24 22 2 

62 竊用車輛 2 2 2 0 

                           總  計 413 539 443       96 

 

以上案卷中，有關人士被採取強制措施的情況如下： 

類別 宗數 總人數 男 女 

羈押 19 23 22 1 

判處徒刑 (即時入獄) 11 11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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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徒刑，但獲准緩刑 26 27 15 12 

定期報到 3 3 2 1 

定期報到 及 禁止離境 5 6 3 3 

禁止進入娛樂場  18 18 13 5 

禁止進入娛樂場 及 禁止接觸被害人 6 10 10 0 

擔保 3 7 6 1 

擔保及定期報到 5 5 5 0 

身份資料及居所之書錄 43 57 52 5 

總計： 139 167 138 29 

 

二 . 行動中扣押的物品如下： 

1)毒    品 ：80.03 克冰； 410.32 克氯氨酮 (K仔)； 43.16 克可卡因；0.39克‘5仔’；

25.02 克大麻花；381 粒麻古；3.47克‘開心水’ ；含有可待因成份 155.85

克之飲料。 

 

2)現    金： 澳門幣 122,660圓； 港幣 2,622,936圓；人民幣 142,722圓；美元 200圓；

歐羅 800圓；現金籌碼 1,312,100圓；賭廳籌碼港幣 118,000圓；推廣籌碼

港幣 13,000圓。 

 

3)證    件： 1張澳門居民身份證；6 本中國護照；5 本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1張中國

居民身份證； 1張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及 1張出入境申報表。 

 

4)偽造籌碼：港幣 105,000圓。 

 

5)偽造證件： 1 本偽造中國護照；1 本偽造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2張偽造出入境申報表。 

 

6)武    器：2 把利器，分別長 24 厘米及 23.5 厘米；1 把生果刀；3 把剪刀；1 枝電擊

器。 

 

7)其    他： 6輛汽車； 198部手提電話；221張 SIM卡；15張記憶卡；10863張賣淫

色情卡片；9 個避孕套；11部 POS機；10部終端機；48張銀行卡；22張

銀聯卡；7 個名牌手袋；2 隻名牌手錶；4 個電子磅；1 個金屬鉗；3 把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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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式金屬枝；13 條假金鍊；數拾組天線組件及射頻模疑器連相關配件；3

個接駁器；45部手提電腦連配件；8部改裝電腦連組件；2部平板電腦；2

副撲克；4 個打火機及一些吸毒工具。 

 

三. 執行司法 機關拘留命令狀及執行司法 機關攔截命令，共截獲 30 人，分別是 27 男

3 女，當中 5 男 2 女被即時送往路環監獄服刑。 

 

四 . 完成調 查程序後及核實身 份後被遣離本 澳 的 共 827 人  (其中 包 括 624 男 ， 203

女 )，其主要被遣離原因： 

遣離原因 人數 男 女 

非法入境 146 116 30 

非法工作 8 3 5 

逾期逗留 63 38 25 

驅逐出境(觸犯刑事) 580 465 115 

與旅客身份不相符 30 2 28 

總計： 827 624 203 

 

 

警察總局 

2014 年 12 月 29 日 


